浙江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投影仪借用申请表

	申请社团
	

	借用时间
	

	借用投影仪数量
	

	活动负责人
	
	联系方法
	

	借用事由（必须写清楚活动具体内容，参与对象等）：
社团负责人签字：

	社团指导教师或指导部门意见：
签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社团联合会意见：
经办人签字：

经办日期：


备注:
1. 此申请表必须在投影仪借出时间的三天前交往小剧场302进行预约，一式两份，一份留社团，一份留社联。
2. 此申请表必须在活动举办的三天前递交申请，经社团负责人签字、社团指导教师或指导部门签字盖章，申请通过之后，凭此申请表领取投影仪。

3. 借用投影仪，请学生社团于活动结束后两天内务必归还。

4. 投影仪只能作为校内活动用途，如若外借他用或者借于第三方使用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其借用资格。

5. 请爱护投影仪并妥善搬运、保管和使用，损坏需修复。
